有關檢視『三峽河礁溪堤防下游延長基礎設施防護工程(第二期)』一階修正，本局意見如下：
1、 本次僅採用保護區案例，未納入農業區案例，請確認是否備妥相關說帖。
2、 地價區段圖中堤防用地與道路用地之色塊區分不明顯，建請調整並更換為更具辨識度之色彩。
3、 第3頁文字後段，「本次查估三峽區長泰段80(1)、99(1)、103 地號土地，本所將99(1)、103 地號土地劃為公共設施保留地同一區段，土地形狀為三角形，請詳下圖一，其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地價區段之使用分區包含東北側之O區段號行水區區段、東側之O區段號河川區區段。南側之則屬由私人持有之O區段號何性質公共設施保留地區段，土地使用分區為道路用地。」，建議依紅字部分進行修正。。
4、 第4頁文字前段，「三峽區長泰段本所將80(1)地號土地劃分為另一O區段號地價區段，其毗鄰之非公共設施保留地地價區段之使用分區為東北側之O區段號行水區區段，以及南側、東側之O區段號河川區區段。」，建議依紅字部分進行修正。
5、 第5頁第(2)點，建議全段刪除，查估標的公保地非以採用案例查估。
6、 第17頁案例21，「本筆交易土地交易單價有明顯偏低情形┬低於區域行情」，建議依紅字部分進行修正。
7、 第19、20頁，表一及表二之表名稱，建請移至各表格上方。
8、 第22~24頁案例8、9、13、15，坡度亦可修正，其排除理由是否合理，建請酌予修正。
9、 第25頁案例1，坡度亦可修正，並請檢視其排除理由是否合理，建請酌予修正。
10、 第29頁案例20，交易總價應為4,174,436元，備註欄638地號價格為946,870元，另排除理由，「本案實價登錄有說明各筆土地之價格，惟加總數與目前總成交金額不符，推測可能有誤植情形，經驗算若536 地號之乙種工業區價格正確情形下」等紅色文字部分，建議刪除。
11、 第30頁第3點，建議全段刪除。


